公差、公假、計畫案差假之區分說明表                 製表日期：111.8.18
	類別
	性質
	經費報支規定
	經費來源

	
	
	
	請假人所屬單位--行政單位
	請假人所屬單位--學術單位

	公差

	· 執行學校公務，奉派外出。必須「同時」符合下列要件者：
(1) 本校公務需要或代表學校出席會議。
(2) 與本身職務相關事宜。
(3) 須由長官指派事宜。
· 於本校無紙化平台請「公差」假。
	· 可報支差旅費 (依本校差旅費相關規定申報)。
	· 學校編列之人事差旅費預算科目。
	· 院系所經費 (可使用系所實驗/營運費、碩專班經費、計畫獎勵費、推廣教育經費等)。
· 研發處、國際交流中心等單位專案補助各項活動之經費 (可依專案補助辦法報支差旅費，但須依本校差旅費相關規定申報)：
1. 出席國際會議
2. 教師短期研究進修
3. 執行研究計畫
4. 參與國際性組織
此為差旅補助性質，必須「檢據核實報支」並符合本校差旅費相關規定申報，不得未附單據直接以日支標準報支。

	公假
	· 有下列各項情況之ㄧ者，給予公假：
(一)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。 
(二)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。 
(三)參加政府舉辦之選舉投票。 
(四)奉派訓練進修或講習，其期限在一年以內者。 
(五)奉派參加各項會議、考察及活動。 
(六)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，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，經核准者。
(七)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，經學校同意。 
(八)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，經學校同意。 
(九)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、答辯，經學校同意。 
(十)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。但因可歸責於當 事人事由而罹病者，不在此限。 
(十一)原住民族歲時祭儀，各該原住民族得依法放假，歲時祭儀日期依行 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。
· 於本校無紙化平台請「公假」。
	· 「不得」報支差旅費。
	· 無。
	· 無。

	計畫案差假
	· 執行校內、外計畫案及產學合作案獲准出差者（差旅費用由各該計畫案及產學合作案負擔）

· 僅適用於「校外」委託之「研究計畫案」。
· 於本校無紙化平台請「公差」假。
	· 可報支差旅費 (依本校差旅費相關規定申報，但須同時符合計畫案委託單位之規定)。
	· 計畫案經費。


業務單位：人事室、會計室
